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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帐目 
 
政府帐目包括政府一般收入帐目和以下根据《公共财政条例》(香港法例第 2 章) 第 29 条设立或当作为

设立的各项基金的财务报表： 
 

• 基本工程储备基金 
 

• 资本投资基金 
 

• 公务员退休金储备基金 
 

• 赈灾基金 
 

• 创新及科技基金 
 

• 土地基金 
 

• 贷款基金 
 

• 奖券基金 
 
• 债券基金 
 

政府一般收入帐目和上述各项基金的目的，在各自的财务报表中另作阐释。 
 
综合帐目 
 
2. 此外，本书载有一套综合政府一般收入帐目和上述各项基金的财务报表 (债券基金除外)。这套综合报
表统称为综合帐目，显示政府财政储备的整体状况。综合帐目不包括债券基金，该基金的结余不计入财政

储备。 
 
作出汇报的法定规定 
 
3. 根据《核数条例》(香港法例第 122 章) 的规定，库务署署长必须在每一财政年度完结后的五个月内，
向审计署署长呈交有关政府一般收入帐目和上述各项基金 (奖券基金除外) 的资产负债表和收支表。奖券
基金会根据《政府奖券条例》(香港法例第 334 章) 独立汇报和审计。 
 
编制帐目的目的和方法 
 
4. 政府在每一财政年度只限于支付经立法会根据《公共财政条例》和《拨款条例》核准的款项。立法会在

批核开支预算时，亦会批准支付款项的目的 (在每一分目的涵盖范围下界定)。 
 
5. 提交予审计署署长的帐目主要是以现金收付制编制。这类以现金收付制为基准的帐目的用途有二：其
一是显示支付的款项符合立法机关核准的限额和涵盖范围；其二是符合编制收支表的法定规定。 
 
6.  在资本投资基金和贷款基金方面，这些以现金收付制为基准的帐目会有所修订，以便在有关帐目内包
括基金的资产和负债总值。 
 
7.  除本书所列帐目外，政府亦按应计制基准另外编制一套综合财务报表，以反映政府的整体财务表现及
状况。此外，政府亦会公布一些属于商业性质的服务的帐目，这些帐目是以应计制方式记帐。举例来说，

营运基金的帐目是按《营运基金条例》(香港法例第 430 章) 的规定以应计制方式编制。目前运作的营运基
金计有公司注册处营运基金、机电工程营运基金、土地注册处营运基金、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营运基金

和邮政署营运基金。政府部门在网页公布政府公用事业 (如污水处理服务及客运码头) 的帐目时，虽没有
受法定规定所限，亦采用了类似方法列载有关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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